
          
 

春
風
旭
日
、
繁
花
似
錦
｜
歲
次
丙
午
馬

年
欣
逢
國
際
婦
女
節
的
今
天
，
我
樊
姓
宗
親

會
假
天
成
飯
店
二
樓
召
開
一
一
五
年
春
節
團

拜
祭
祖
活
動
暨
第
十
三
屆
第
二
次
會
員
大
會 

。
老
中
青
幼
四
十
餘
位
宗
親
扶
老
攜
幼
，
洋

溢
著
歡
欣
雀
躍
的
好
心
情
前
來
參
與
這
年
度

的
盛
會
，
更
值
得
一
書
的
是
；
今
天
更
是
家

有
喜
慶
，
我
等
將
為
我
們
的
百
歲
老
宗
親
定

永
宗
長
賀
壽
慶
生
。 

 
 

大
會
開
始
，
援
例
由
理
事
長
樊
治
齊
帶

領
全
體
宗
親
向
我
「
樊
姓
宗
親
歷
代
列
祖
列

宗
之
神
位
」
行
上
香
、
獻
果
、
獻
爵
祭
拜
之 

禮
，
禮
成
後
大
家
並
拱
手
互
道
新
年
快
樂
， 

會
場
氣
氛
熱
絡
溫
馨
。 

 
 

緊
接
著
是
宗
親
們
全
體
留
影
大
合
照
， 

         

宗
親
們
紛
紛
團
聚
圍
繞
在
定
永
宗
長
左
右
，

留
下
彌
足
珍
貴
的
團
聚
溫
馨
畫
面
。
之
後
的

程
序
是
理
事
長
頒
發
國
中
以
下
小
宗
親
賀
歲

紅
包
，
計
有
啟
勇
宗
親
的
三
位
公
子
昕
穎
、

昕
曄
、
昕
閱
雀
躍
台
前
接
受
祝
福
。
他
們
是

我
樊
姓
宗
親
未
來
的
幼
苗
，
也
是
我
們
未
來

傳
承
的
希
望
，
祝
福
他
們
身
體
健
康
、
學
業

進
步
，
快
樂
成
長
。 

 
 

理
事
長
樊
治
齊
首
先
發
言
：「
新
春
伊
始

首
先
向
各
位
致
賀
春
節
愉
快
，
祝
福
各
位
宗

親
闔
府
平
安
健
康
，
馬
年
順
遂
、
馬
到
成
功
。 

今
天
的
重
頭
戲
是
宗
親
家
族
再
度
團
聚
在
一

起
，
主
要
的
目
的
是
要
為
我
們
的
百
歲
人
瑞 

壽
翁
定
永
宗
長
賀
壽
慶
生
，
大
家
共
同
來
分

享
這
份
喜
悅
。
同
時
也
歡
迎
來
自
湖
北
襄
陽 

         

的
成
義
宗
親
及
他
的
夫
人
，
他
們
昨
日
首
次

在
台
參
加
了
台
北
市
湖
北
同
鄉
會
的
團
拜
活

動
，
今
天
更
是
懷
著
歸
宗
認
祖
雀
躍
的
心
情 

，
來
參
加
我
們
樊
姓
宗
親
會
的
團
拜
祭
祖
活

動
，
實
乃
意
義
非
凡
。
而
多
年
未
見
的
冠
麟

宗
親
也
於
八
年
後
的
今
天
，
再
度
回
到
我
們

這
個
大
家
庭
，
在
此
謹
代
表
宗
親
們
向
他
們

致
以
最
高
的
熱
烈
歡
迎
之
意
。
」 

 
 

祝
壽
生
日
蛋
糕
在
樂
聲
響
起
後
被
緩
緩

地
推
出
來
，
裝
飾
華
麗
的
蛋
糕
上
點
燃
著
象

徵
一
百
歲
的
彩
色
蠟
燭
，
宗
親
們
也
隨
著
音

樂
節
拍
歡
唱
著
生
日
快
樂
歌
，
頓
時
會
場
一

片
歡
樂
的
溫
馨
氛
圍
被
燃
起
，
在
壽
星
許
願

切
下
蛋
糕
後
，
掌
聲
與
祝
福
聲
不
絕
於
耳
。

我
們
百
歲
人
瑞
定
永
宗
長
首
先
發
表
他
所
做

  
  

｜｜
台台
北北
市市
樊樊
姓姓
宗宗
親親
會會
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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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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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暨
會會
員員
大大
會會
活活
動動
紀紀
實實
｜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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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一
首
詩
「
百
歲
吟
」
來
勉
勵
年
輕
一
輩
，

並
自
我
期
許
。 

  
 

   
百 
歲 

吟 

  
 

「
昔
云
七
十
古
來
稀
， 

  
 

 

今
則
百
歲
不
為
奇
。 

  
 

 

松
柏
長
青
人
增
壽
， 

  
 

 

放
眼
一
百
二
十
年
。
」 

 

   
 

 
 

 
 

 

瑯
琊
凡
人 

樊 

定 
永 

  
 
 

 
 

 

二
Ｏ
二
六
年
三
月
八
日 

 

【
註
】： 

一
、
人
的
發
育
生
長
期
為
二
十
歲
，
由
於
科 

 

    

學
進
步
、
醫
學
發
達
、
養
生
條
件
亦
佳 

    

等
，
這
就
是
促
進
長
壽
的
因
子
。
故
二 

    

十
歲
乘
以
六
，
等
於
活
到
一
二
Ｏ
年
。 

二
、
「
放
眼
一
百
二
十
年
」，
即
未
來
人
的
正 

 
 

常
年
齡
，
應
可
増
壽
至
一
二
Ｏ
歲
，
此 

 
 

乃
作
者
的
期
許
與
祝
願
！ 

     

在
定
永
宗
長
的
詩
詞
朗
讀
後
，
祝
壽
的

儀
程
還
在
進
行
著
，
緊
接
著
治
齊
理
事
長
代

表
全
體
宗
親
們
向
壽
星
呈
獻
賀
壽
大
紅
包
，

定
永
宗
長
亦
歡
喜
地
接
受
大
家
的
祝
福
。
而

最
令
全
體
宗
親
們
歡
欣
雀
躍
的
場
景
此
時
出

現
了
｜
我
們
這
位
老
壽
翁
「
從
從
容
容
」
地

拿
出
他
所
準
備
的
六
十
份
紅
包
（
壓
歲
錢
）
，

每
份
紅
包
袋
上
都
有
他
老
人
家
親
筆
書
寫
的

「
百
歲
吟
」
詩
詞
及
落
款
，
依
序
發
給
在
場

的
每
一
位
宗
親
，
頓
時
會
場
喜
慶
熱
烈
氛
圍

達
到
最
高
點
。
每
個
人
領
到
壽
星
親
筆
提
字

的
壓
歲
錢
，
不
論
歲
數
大
小
，
那
種
兒
時
受

長
輩
疼
愛
的
記
憶
、
歡
喜
澎
湃
的
心
潮
，
頓

時
湧
上
心
頭
…
…
。
雀
躍
歡
樂
中
有
人
提
議

這
個
歷
史
畫
面
不
能
留
白
｜
每
位
宗
親
高
舉

壽
翁
的
祝
福
紅
包
又
再
度
留
下
另
一
幀
珍
貴

的
美
好
印
記
。 

 
 

歡
樂
聲
中
宗
親
們
依
序
就
座
後
，
理
事

長
旋
即
邀
請
定
永
宗
長
發
表
感
言
，
他
講
述

樊
姓
源
流
考
的
源
起
（
從
略
｜
請
參
考
一
一

Ｏ
年
黃
岡
會
訊
內
文
《
樊
姓
宗
親
與
娘
家
》 

），
並
感
謝
成
義
宗
親
先
翁
開
印
宗
長
（
第
一

代
）
及
當
年
多
位
宗
親
從
事
「
樊
姓
宗
譜
」

的
修
譜
工
作
，
渠
等
精
神
及
毅
力
令
人
欽
佩 

。
並
對
我
們
今
天
年
輕
族
群
因
世
代
交
替
、 

社
會
變
遷
之
環
境
情
況
下
多
所
期
勉
，
期
許 

年
輕
的
一
輩
更
需
要
了
解
我
們
樊
姓
的
來
源 

，
以
期
不
忘
本
。 

 
 

餐
敘
隨
即
正
式
開
始
，
菜
單
設
計
上
亦

是
巧
費
心
思
，
壽
麵
、
壽
桃
等
應
景
祝
壽
菜

餚
一
一
呈
現
，
道
盡
了
理
事
長
及
承
辦
秘
書

用
心
之
細
膩
、
細
節
中
充
滿
了
敬
老
孝
親
的

安
排
，
佳
餚
美
酒
好
不
歡
樂
。
而
壽
星
驚
人

的
記
憶
力
、
聲
如
洪
鐘
的
肺
活
量
及
逐
桌
敬

酒
仰
天
豪
邁
長
飲
的
酒
量
，
更
是
讓
人
折
服

讚
嘆
！ 

 
 

席
間
定
永
宗
長
談
及
去
歲
家
中
喜
事
連

連
，
三
位
上
將
（
國
防
部
軍
備
部
副
部
長
鍾

樹
明
、
輔
導
會
主
任
委
員
嚴
德
發
、
陸
軍
司

令
呂
坤
修
）
至
府
邸
，
為
渠
分
別
親
頒
「
抗

戰
勝
利
八
十
週
年
紀
念
徽
章
」，
抗
戰
勝
利
八

十
週
年
紀
念
「
榮
譽
章
」「
榮
譽
狀
」
及
「
抗

戰
英
雄
獎
金
」，
陸
軍
後
勤
司
令
部
服
役
期
間

「
連
續
七
年
考
績
優
等
」
之
殊
榮
而
特
補
頒

榮
譽
狀
一
幀
。
此
乃
身
為
一
位
老
兵
（
上
校

退
伍
已
五
十
餘
年
）
畢
生
極
大
的
殊
榮
，
我

等
宗
親
也
同
感
與
有
榮
焉
。 

 
 

坐
於
身
旁
陪
伺
的
長
公
子
天
培
，
一
時

興
致
所
至
立
即
起
身
引
昂
高
歌
一
曲
〈
黃
埔 

校
歌
〉；
「
怒
潮
澎
湃
，
黨
旗
飛
舞
，
這
是
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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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的
黃
埔
！
主
義
需
貫
徹
，
紀
律
莫
放
鬆
， 

…
…
…
發
揚
吾
校
精
神
，
發
揚
吾
校
精
神
。
」 

，
藉
此
以
表
達
對
父
親
至
高
的
崇
拜
及
敬
意 

。
頓
時
全
體
與
會
的
男
性
也
起
身
附
和
高
唱 

，
會
場
充
滿
一
片
慷
慨
激
昂
振
奮
人
心
的
歡

樂
氛
圍
，
這
也
象
徵
著
向
我
百
歲
人
瑞
老
宗

親
最
佳
的
崇
敬
獻
禮
。 

 
 

歡
笑
中
我
們
的
工
作
人
員
依
然
忙
碌
著 

，
隨
之
捐
款
芳
名
錄
的
紅
色
榜
單
不
斷
地
被

張
貼
出
來
，
計
有
理
事
長
樊
治
齊
等
廿
五
位

宗
親
慷
慨
解
囊
捐
輸
，
來
挹
注
會
務
經
費
，

金
額
總
計
高
達
新
台
幣
九
萬
八
千
二
百
元
。

足
證
宗
親
們
對
我
宗
親
會
愛
護
之
情
真
意
切

不
落
人
後
，
也
對
我
宗
親
會
爾
後
的
會
務
推

動
助
益
甚
大
，
理
事
長
在
會
中
亦
表
達
了
最

高
的
謝
忱
之
意
。 

 
 

另
外
值
得
一
提
的
就
是
，
成
義
宗
長
是

開
印
老
宗
親
的
長
子
，
長
年
滯
留
對
岸
，
近

年
來
每
隔
兩
年
回
台
依
親
長
住
。
在
一
一
二

年
農
曆
春
節
後
曾
騎
普
通
單
車
加
上
簡
易
帳

篷
環
島
過
一
次
，
對
於
台
灣
的
濃
烈
人
情
味

及
美
麗
的
寶
島
風
光
留
下
極
美
好
的
印
象
。

有
過
上
次
的
經
驗
後
，
近
期
（
三
月
十
一
日
）

準
備
了
助
力
單
車
要
再
做
一
次
深
度
環
島
旅

遊
，
四
十
五
年
次
的
成
義
宗
長
可
謂
老
當
益

壯
、
雄
風
不
減
，
也
足
證
我
們
的
社
會
提
供

了
一
個
美
好
安
全
而
又
舒
適
的
最
佳
旅
遊
環

境
。 

 
 

本
次
團
拜
，
啟
勇
的
雙
親
成
義
宗
長
及

雪
靜
女
士
兩
位
賢
伉
儷
、
定
永
宗
長
的
長
公

子
天
培
、
小
燕
姐
及
夫
婿
劉
永
樑
大
哥
的
長

千
金
思
嘉
、
長
松
宗
長
的
弟
弟
長
茂
宗
長
都

是
首
次
參
與
。
再
加
上
失
散
多
年
的
宗
親
冠

麟
再
次
加
入
，
亦
已
允
諾
來
年
偕
同
姊
妹
家

人
前
來
參
與
團
拜
盛
會
活
動
。
讓
團
拜
活
動

更
增
添
熱
鬧
溫
馨
氛
圍
，
期
待
往
後
宗
親
們

都
能
攜
家
帶
眷
熱
情
出
席
每
一
次
的
活
動
。 

 
 

餐
敘
聯
誼
活
動
中
，
大
家
互
道
年
來
的

生
活
點
滴
暨
養
生
心
法
，
杯
觥
交
錯
間
綿
衍

了
宗
親
情
誼
，
亦
互
為
提
醒
記
取
思
古
不
忘

宗
的
家
訓
。
會
後
並
致
贈
會
員
「
有
機
養
生

南
瓜
冬
粉
」
伴
手
禮
一
份
，
下
午
一
四
Ｏ
Ｏ

時
活
動
結
束
賦
歸
。 

 
 

在
依
依
不
捨
的
氛
圍
中
，
宗
親
們
互
道

珍
重
，
並
期
約
明
年
相
見
歡
！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
       115 年樊姓宗親會春節團拜老中青幼全體宗親同框合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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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定永宗長帶領全體宗親們高呼～ 

  樊姓-棒不棒！ 

 

   老壽翁向全體宗親講述樊姓源 

   流考及樊姓宗譜的由來 

 

  百歲人瑞定永宗長手持獎狀接受宗 

  親們的賀壽祝福 

 

壽星吹蠟燭許願-祈願大家向 120 歲 

樂活目標邁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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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祝賀人瑞歡度百歲壽誕，壽翁定永宗長致贈與會宗親們每人紅包一個 

    以為分享喜悅 

 
 小宗親昕穎、昕曄、昕閱雀躍台前 

 接受理事長賀歲祝福 

 
  左起思嘉、劉永樑、小燕姐闔府 

  歡喜合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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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左起成義宗長賢伉儷(雪靜女士)、啟 

  勇(右一)與治齊理事長(右二)合影 

 
  定永宗長(左)在陸軍後勤司令部服 

  役期間「連續七年考績優等」獲頒 

  榮譽狀一幀 

 
    壽星逐桌敬酒豪邁暢飲 

 
   左起敏萱、敏如、敏安三位姊妹花 

   舉杯向百歲人瑞敬酒賀壽致意 

      

     常務監事天一宗長向各 

     位與會宗親們問候致意 

 

 成義宗長賢伉儷首次參加樊姓宗 

 親會團拜活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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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定永宗長致贈每位宗親親手 

 書寫 的「百歲吟」紅包 

   

      樊姓宗親會 115 年捐款芳名錄 

     

      

          全體宗親高舉「百歲吟」紅包歡樂同框留下珍貴的歷史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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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中華民國一一○年一月三十一日

樊
姓
源
流
考
：

我
樊
氏
之
得
姓
，
可
謂
源
遠
流
長
，

最
早
在
帝
堯
時
即
有
我
樊
姓
仲
父
公
，
據

文
字
記
載
其
演
變
概
分
為
三
支
；

第
一
支
出
自
嬴
姓
，
在
河
南
信
陽
平

橋
鎮
以
南
的
獅
河
之
濱
，
出
土
了
樊
國
之

墓
，
文
字
上
表
明
是
嬴
姓
之
國
，
在
唐
堯

時
之
堯
臣
樊
仲
文
是
也
。
當
時
為
樊
國
的

國
君
，
後
被
周
所
吞
併
，
其
歷
史
有
四
千

多
年
。第

二
支
系
為
子
姓
，
商
朝
的
都
城
朝

歌
，
是
在
今
河
南
黃
河
北
部
的
淇
縣
境
，

也
就
是
殷
商
七
族
。
之
後
以
紛
爭
為
周
武

王
平
定
，
因
周
武
王
之
弟
衛
康
叔
在
平
亂

中
有
功
，
遂
把
七
族
賜
于
衛
康
叔
。
後
世

子
孫
即
是
七
族
之
一
之
樊
氏
，
迄
今
歷
史

至
少
也
有
三
千
多
年
。

第
三
支
源
自
姬
姓
。
西
周
時
期
，

周
族
先
祖
古
公
直
父
的
後
裔
，
魯
獻
公

之
次
子
樊
仲
山
父
，
字
仲
山
甫
，
以
諡

曰
「
穆
」
，
故
又
稱
樊
穆
仲
，
時
入
為

西
周
宣
王
「
卿
士
」
（
西
元
前
八
二
七
～

七
八○

年
）
，
以
佐
宣
王
「
中
興
之
治
」

功
業
彪
炳
，
封
為
「
樊
侯
」
，
食
邑
於

「
樊
」
，
地
位
十
分
崇
高
與
尊
貴
，
後
人

建
祠
祭
祀
，
此
即
為
我
支
樊
姓
之
始
祖
。

另
據
「
姓
纂
」
記
載
；
樊
仲
山
甫
之

後
裔
樊
仲
皮
，
曾
繼
承
祖
業
，
仍
為
「
卿

士
」
。
後
世
考
證
；
樊
仲
皮
當
時
在
樊
家

排
行
為
仲
，
沒
有
成
為
樊
國
的
繼
承
人
，

當
年
的
樊
國
又
稱
「
陽
樊
」
，
位
於
周
天

子
的
王
畿
內
（
在
今
山
東
兗
州
西
南
）
，

樊
仲
皮
的
子
孫
就
以
父
字
「
皮
」
為
氏
，

故
後
世
樊
、
皮
兩
姓
，
宜
屬
兄
弟
，
更
不

待
言
。姓

與
氏
；
我
國
古
代
姓
、
氏
有
別
。

如
通
誌
「
氏
族
略
」
，
三
代
之
前
，
姓
氏

分
開
，
貴
者
有
氏
，
賤
者
有
姓
無
氏
，
故

姓
可
呼
為
氏
，
氏
不
可
呼
為
姓
。
姓
所
以

別
婚
姻
，
氏
同
姓
不
同
，
婚
姻
可
通
，
姓

同
者
婚
姻
不
可
通
。
三
代
以
後
姓
氏
則
合

而
為
一
。

堂

名

；

我

國

各

姓

皆

有

其

「

堂

樊
姓
宗
親
與
娘
家　

文◎
 

樊
定
永

前
言
：�
樹
有
根
，
水
有
源
，
樊
姓
由
來
，
源
遠
流
長
，
一
脈
相
承
，
祖
德
留
芳
。

樊姓宗親會榮譽理事長樊定永時年

九十三歲

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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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」
。
用
在
記
其
源
流
或
顯
示
祖
功
。
通

常
一
姓
僅
有
一
堂
名
，
但
我
樊
姓
則
有

「
上
黨
」
、
「
南
陽
」
二
堂
名
。
上
黨

堂
者
，
乃
指
殷
商
時
期
樊
氏
之
族
，
多
聚

居
於
山
西
省
東
南
部
及
河
南
省
北
端
之

地
。
自
秦
漢
以
迄
隋
唐
各
代
，
皆
置
「
上

黨
郡
」
治
理
其
地
而
得
名
。
「
南
陽
堂
」

者
，
乃
指
仲
山
甫
公
，
佐
西
周
宣
王
成
中

興
之
治
因
功
食
邑
於
「
樊
」
，
其
後
裔
散

居
於
湖
北
「
襄
陽
府
」
及
河
南
之
「
南
陽

府
」
各
地
，
因
秦
置
「
南
陽
郡
」
，
而
襄

陽
府
、
南
陽
府
均
為
其
轄
地
，
這
就
是
我

樊
姓
「
南
陽
堂
」
之
由
來
。

人

口

分

佈

；

我

樊

姓

在

人

口

數

量
言
，
已
屬
「
少
數
族
群
」
，
近
在
網

路
轉
知
；
在
姓
氏
排
名
中
列
「
第
一○

二
位
」
。
總
人
口
約
一
八○

多
萬
人
，

在
全
國
主
要
分
佈
于
河
南
、
陝
西
、
山

西
、
安
徽
，
這
四
省
集
中
了
樊
姓
人
口
的

四
十
九
％
（
河
南
佔
十
八
％
）
，
其
次
分

佈
于
江
蘇
、
湖
北
、
河
北
、
江
西
、
甘

肅
，
這
五
省
約
佔
廿
六
％
，
全
國
以
陝
西

為
中
心
，
向
東
南
遞
減
的
樊
姓
分
佈
帶
。

世
代
輩
分
錄
；

我
國
姓
氏
眾
多
，
輩
分
紛
亂
，
雖
各

姓
氏
多
立
有
宗
譜

規
範
，
仍
難
有
一

脈
相
承
之
規
劃
，

尤
其
是
大
姓
，
人

口
眾
多
、
時
間
久

遠
，
其
排
行
輩
分

更
為
紛
亂
，
其
又

奈
何
？揆

諸

我

國

姓
氏
輩
分
，
以

孔
、
孟
、
顏
、

曾
四
姓
最
為
完

善
，
世
代
分
明
、

輩
分
不
亂
。
而

我
樊
姓
輩
分
譜

系
也
頗
為
凌
亂
。
公
元
二○

○
○

年
，
我

為
大
陸
安
徽
滁
州
市
家
鄉
編
纂
一
部
「
樊

姓
家
譜
」
，
藉
由
山
東
鄆
城
及
湖
北
黃
岡

等
處
搜
獲
之
樊
姓
譜
碟
資
料
，
真
是
相
當

珍
貴
。
經
詳
為
查
閱
，
上
至
始
祖
仲
山
甫

公
及
春
秋
時
期
孔
子
弟
子
樊
須
公
，
兩
部

份
譜
系
輩
分
資
料
最
為
寶
貴
，
經
悉
心
考

證
研
究
，
費
了
很
大
的
功
夫
，
依
時
序
加

以
併
合
連
貫
，
輯
成
了
自
始
祖
以
降
一
脈

相
承
之
「
世
代
」
、
「
輩
分
」
譜
字
表
如

次
，
以
供
作
我
樊
姓
後
代
參
證
運
用
。

以
上
世
系
延
續
至
民
國
前
五
十
年

（
公
元
一
八
六
一
年
）
我
樊
姓
譜
系
，
自

此
再
予
銜
接
，
綿
延
發
展
，
茲
續
訂
定
世

系
輩
分
如
次
：

訂
定
世
代
輩
分
譜
系
之
目
的
，
重
在

使
我
樊
姓
子
嗣
承
襲
祖
德
，
明
白
身
份
，

進
而
能
敬
老
尊
賢
，
長
幼
有
序
，
枝
葉
雖

茂
，
盛
而
不
亂
。
另
藉
譜
系
之
意
涵
，
鼓

勵
樊
姓
子
孫
，
時
時
不
忘
我
中
華
優
良

文
化
，
存
禮
義
，
尊
道
德
，
講
孝
悌
，
重

綱
常
，
以
修
齊
始
，
繼
之
擴
展
至
社
會
國 輩分譜字表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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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，
蔚
為
風
範
，
期
我
樊
姓
子
孫
人
人
奉

行
，
以
創
造
並
發
揚
樊
姓
歷
史
之
光
輝
｜

流
芳
後
世
，
永
垂
不
休
！

樊
姓
的
娘
家
：

我
們
的
老
祖
宗
，
樊
仲
山
甫
公
因
助

西
周
中
興
有
功
，
而
食
邑
于
「
樊
城
」
因

而
得
姓
。
後
人
因
其
功
勳
故
建
了
「
樊
侯

祠
」
祭
祀
。

據
寰
宇
通
誌
，
襄
陽
縣
誌
載
「
樊

城
」
，
即
今
湖
北

省
襄
陽
縣
治
對
岸

漢
水
之
北
濱
，
就

是
樊
城
所
在
地
。

又
據
襄
陽
縣
誌
祠

祀

篇

載

「

樊

侯

祠
」
在
舊
樊
城
朝

覲
門
外
里
許
，
以

祭
祀
周
樊
侯
仲
山

甫
，
其
祭
期
、
祭

禮
均
與
「
禹
王
廟
」
同
。

以
上
說
明
我
們
的
老
祖
宗
仲
山
甫

公
，
生
前
與
死
後
均
曾
寄
身
于
湖
北
襄

陽
，
這
是
樊
姓
的
發
源
地
，
故
將
湖
北
稱

之
為
樊
姓
的
老
家
、
娘
家
，
誰
說
不
宜
？

因
為
湖
北
與
樊
姓
的
關
係
源
深
意
長
，
後

世
子
孫
要
永
誌
不
忘
！

宗
親
家
譜
記
：

我
樊
姓
在
台
宗
親
，
早
于
中
華
民
國

六

十

三

年

春

，

即
已
由
中
天
、
賜

生
、
景
周
等
開
始

籌

畫

，

經

歷

五

年
之
聯
絡
發
展
，

始
於
六
十
八
年
二

月

十

一

日

上

午

九
時
，
假
台
北
市

大
安
區
信
義
路
二

段

一

七

三

號

中

心
餐
廳
召
開
成
立
大
會
。
當
時
到
會
人
數

約
二
百
人
，
首
由
賜
生
宗
長
主
持
春
節
團

拜
，
次
由
紹
賢
、
經
蓀
、
緝
虎
、
伯
滋
、

祥
孫
、
哲
志
、
中
天
等
七
位
宗
親
組
成
主

席
團
，
主
持
第
一
屆
理
監
事
選
舉
，
賜
生

當
選
為
榮
譽
理
事
長
，
振
邦
當
選
為
理
事

長
，
經
蓀
宗
親
為
常
務
監
事
，
我
樊
姓
在

台
宗
親
會
乃
告
順
利
成
立
。
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六
月
廿
一
日
，
第

一
屆
第
二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，
決
定
成

立
「
家
譜
編
纂
」
和
「
宗
祠
興
建
」
兩
個

委
員
會
。
家
譜
編
纂
委
員
會
由
仁
裕
、
開

印
、
思
俊
、
志
育
、
新
宇
等
五
位
宗
親
為

委
員
，
並
公
推
仁
裕
為
召
集
人
，
開
印
為

主
編
人
，
經
一
整
年
之
努
力
，
完
成
「
序

言
」
、
「
樊
姓
源
流
考
」
、
「
樊
姓
歷
代

賢
哲
事
蹟
錄
」
初
稿
，
並
計
畫
於
六
十
九

年
六
月
打
印
表
格
分
寄
給
宗
親
填
寫
基
本

資
料
，
不
意
開
印
主
編
因
胃
穿
孔
住
院
開

刀
，
故
又
開
會
決
定
由
中
天
、
恩
柱
、

光
午
、
祥
瑞
、
思
俊
、
仁
裕
、
景
周
、
明

新
、
樹
森
等
十
位
宗
親
接
辦
，
蒐
集
世
系

錄
、
家
譜
編
排
、
付
印
、
校
對
等
工
作
，

繼
之
于
七
十
二
年
十
月
始
完
成
出
版
，
分

發
至
各
地
宗
親
。
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底
，
政
府
開
放
大

輩分譜字表二

樊姓匾額(樊賜生家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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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、
景
周
等
宗
長
開
始
籌
畫
發
起
，
于
民

國
六
十
八
年
春
在
台
北
市
政
府
指
導
下
正

式
成
立
。
樊
賜
生
當
選
為
榮
譽
理
事
長
，

他
是
台
灣
嘉
義
大
林
樊
厝
樊
豐
正
的
令
尊

（
我
于
民
國
四
十
年
在
一
次
由
台
北
開
往

高
雄
的
夜
快
車
中
巧
遇
有
緣
認
識
，
真
是

難
得
！
他
當
時
任
嘉
義
縣
議
員
）
。

茲
將
我
樊
姓
宗
親
會
自
創
會
以
來
歷

任
理
事
長
表
列
如
次
：

第
一
屆
理
事
長
：
樊
振
邦
宗
長

第
二
屆
理
事
長
：
樊
中
天
宗
長

第
三
屆
理
事
長
：
樊
仁
裕
宗
長

第
四
屆
理
事
長
：
樊
景
周
宗
長

第
五
屆
理
事
長
：
樊
遺
風
宗
長

第
六
、
七
屆
理
事
長
：
樊
新
宇
宗
長

第
八
屆
理
事
長
：
樊
定
永
宗
長

第
九
屆
理
事
長
：
樊
家
和
宗
長

第
十
、
十
一
屆
理
事
長
：
樊
楚
樵
宗

長

結  

語
：

民
國
一○

九
年
七
月
十
九
日
，
樊
姓

宗
親
會
召
開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，
執
行
秘

書
王
逸
宜
女
士
應
編
纂
「
黃
岡
會
訊
」
之

需
，
極
力
邀
約
而
向
本
人
「
邀
稿
」
，
我

一
時
難
以
拒
絕
，
可
是
我
不
是
湖
北
黃
岡

同
鄉
，
腦
子
裡
也
沒
才
華
寫
些
什
麼
呢
？

臨
機
一
想
，
我
們
樊
姓
宗
親
會
與
湖
北
有

密
不
可
分
的
關
係
，
故
以
「
樊
姓
宗
親
與

娘
家
」
為
題
來
東
施
效
顰
吧
！

寫
本
文
的
目
的
有
二
；

一
是
我
樊
姓
老
祖
宗
仲
山
甫
公
祖
籍

是
湖
北
襄
陽
，
我
們
後
世
豈
能
忘
本
？

再
之
將
樊
姓
源
流
考
及
成
立
宗
親

會
與
編
纂
家
譜
事
，
藉
「
黃
岡
會
訊
」
一

隅
，
再
向
宗
親
們
揭
示
一
下
，
最
重
要

的
將
樊
姓
自
始
祖
起
一
脈
相
承
的
「
世

代
」
、
「
輩
分
錄
」
告
知
大
家
。
凡
自

大
陸
來
台
者
的
第
一
代
，
如
樊
遺
風
、
樊

定
永
及
在
台
的
樊
賜
生
等
均
編
列
樊
姓
輩

分
錄
中
的
第
七
十
七
世
（
代
）
孫
，
其
在

台
的
第
二
代
為
七
十
八
世
（
代
）
孫
，
另

或
依
民
國
元
年
至
民
國
卅
年
出
生
的
，
為

七
十
七
世
（
代
）
孫
，
民
國
卅
一
年
後
出

生
的
七
十
八
世
（
代
）
孫
，
餘
類
推
。

按
一
世
（
代
）
約
為
廿
五
年
至
卅
年
。
今

後
我
樊
姓
子
孫
首
先
要
確
定
你
是
哪
一
世

（
代
）
孫
？
以
後
就
會
各
依
序
綿
延
下

去
！
我
樊
姓
宗
親
盼
能
依
「
輩
分
錄
」
中

的
「
輩
分
與
世
代
」
併
用
，
以
後
才
會

「
永
恆
不
亂
」
有
厚
望
焉
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瑯
琊
凡
人
　
樊 

定 

永

民國88年元月完

成第一次修譜

陸
探
親
，
宗
親
們
藉
機
到
處
蒐
集
家
譜
資

料
，
宗
親
中
樊
斌
、
茂
廷
、
鐘
鳴
、
新
民

等
四
位
帶
回
來
稀
有
珍
貴
的
家
譜
資
料
，

加
之
七
十
二
年
出
版
之
家
譜
資
料
距
今
已

逾
十
五
年
，
各
宗
親
之
添
丁
增
口
，
在
在

都
需
要
修
譜
充
實
內
容
，
期
其
完
善
。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六
月
十
六
日
理
監
事

聯
席
會
議
，
決
議
修
譜
事
宜
。
公
推
理
事

長
遺
風
宗
親
為
第
一
次
修
譜
編
纂
委
員
會

召
集
人
，
開
印
宗
親
仍
為
主
編
，
光
午
、

定
永
、
新
宇
等
三

位
宗
親
為
委
員
。

新
宇
設
計
五
格
式

家
譜
及
書
寫
範

例
，
分
發
至
各
宗

親
填
寫
回
寄
，
其

夫
人
張
月
紅
女
士

也
任
勞
任
怨
、
全

力
協
助
功
不
可

沒
！
經
過
兩
年
多

的
努
力
，
終
於

八
十
八
年
元
月
完

成
修
譜
印
發
。

我

樊

姓

在

台
宗
親
會
最
早

是
由
中
天
、
賜

 民國72年在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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